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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全产业链发展的意见

各市人民政府,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

构,各金融机构:

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,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全产业链发展,

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,经省政府同意,结合我省实

际,提出以下意见.

—１—



一、加快发展工业化建造

(一)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.城镇新建民用建筑规划、建设条

件应明确装配式建筑有关要求,在规划设计方案联合审查、施工图

审查、施工许可、竣工联合验收等环节严格把关,在土地供应时,纳

入供地方案,并落实到土地使用合同中.政府投资或国有资金投

资建筑工程应按规定采用装配式建筑,其他项目装配式建筑占比

不低于３０％,并逐步提高比例要求.全面推广预制内隔墙板、楼

梯板、楼板,积极推广竖向构件,具备条件的地下车库优先采用装

配式建设.新建学校、医院建筑原则上采用钢结构,积极推进钢结

构住宅和农房建设.济南、青岛、烟台市要明确重点区域全面推广

装配式建筑,鼓励其他具备条件的市明确装配式建筑全面推广区.

到２０２５年,全省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比例达到

４０％以上,其中济南、青岛、烟台市达到５０％.(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牵头,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

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国资委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(二)提升标准化水平.完善装配式建筑设计选型标准,实施

建筑平面、立面、构件和部品部件、接口标准化设计,推广少规格、

多组合设计方法,推行建筑、结构、设备管线、装修等多专业一体化

集成设计,避免二次拆分.建立标准化构件和部品部件库,提高整

体卫浴、集成厨房、整体门窗等部品产业配套能力,加快形成标准

化、系列化供应体系.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,省工业和信息化

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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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创新施工组织方式.鼓励与工业化施工相适应的工艺工

法研发应用,重点推广预制构件吊装、独立支撑等施工设备机具,

推行装饰装修与主体结构、机电设备协同施工,提高施工工业化、

精细化水平.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)

二、协同发展智能化建造

(一)推广建筑信息模型(BIM)技术.以BIM 技术统领装配

式建筑勘察设计、部品部件生产、施工安装、装饰装修、运行维护全

过程,解决各阶段重复建模、信息割裂等问题.推动勘察设计成果

数字化交付,试点推进BIM 报建审批和人工智能审图,推广BIM

版商品住宅使用说明书.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)

(二)积极发展智能建造装备.推进先进制造设备、智能设备

及智慧工地相关装备研发、制造,推广应用数字化技术、系统集成

技术、智能化装备和建筑机器人,支持优势企业研发数字化加工制

造装备和智能施工机具.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,省科技厅、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(三)建设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.鼓励建筑业骨干企业与优势

互联网企业先行先试,建设具有业务协同、信息集成、服务交易等

功能的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,依托平台打造创新应用场景,加快形

成涵盖设计、施工、咨询、用工及部品部件采购、生产、运输等建筑

全产业链的集成服务能力.鼓励工程总承包企业建立智能建造协

同平台.加快推进智慧工地建设.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,省工

业和信息化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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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积极发展绿色化建造

(一)推广绿色建造.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工程策划、设计、生

产、运输、施工、交付等建造全过程,制定绿色建造评价体系和技术

导则,打造一批绿色建造示范工程.全面推行绿色施工,严格落实

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措施,防治费用纳入工程造价.(省住房城

乡建设厅牵头负责)

(二)推进建筑全装修.积极推行全装修交付,提倡菜单式装

修,发展装配化装修,推广管线分离、一体化装修技术和整体厨卫

等标准化、模块化部品.采用全装修交付的商品住房,装修费用在

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予以明确,计入购房贷款基数,不计入缴纳公共

部位维修资金基数.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,省财政厅、人民银

行济南分行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(三)发展绿色建材.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,建立采信数据

库,鼓励工程项目使用数据库中的产品,政府投资、重点工程、市政

公用、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等项目中率先采用.推进政府采购支

持绿色建材发展,开展绿色建材应用示范工程建设,提高绿色建材

应用比例.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,省财政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

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国资委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四、推动产业集聚化发展

(一)统筹推动产业发展.编制实施新型建筑工业化全产业链

发展规划,引导相关产业科学布局、集聚发展,到２０２５年培育形成

１０个以上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,到２０３０年打造形成省会、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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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、鲁南３个千亿级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集群.(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牵头,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(二)培育壮大骨干企业.吸引国内大型企业、科研机构入鲁

投资建厂或设立区域总部、研发中心,支持省内优势企业走出去.

鼓励大型制造业集团和投融资平台,跨界布局新型建筑工业化产

业.打造一批专注细分市场、创新能力强、掌握关键技术的专精特

新企业.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,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

化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(三)促进产业链协同.推行新型建筑工业化“链主”制,选择

优势企业作为“链主”,带动产业链各方主体协同发展,实现供应

链、价值链一体化.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,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五、创新组织管理模式

(一)改进工程组织方式.推行工程总承包、全过程咨询,政府

或国有资金投资的建筑工程应带头采用.利用物联网技术,加强

全过程质量责任追溯.推进与新型建筑工业化相适应的工程造价

市场化改革.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,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市场监

管局、省国资委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(二)强化质量安全管理.健全新型建筑工业化全过程质量安

全保证体系,建立构件生产企业备案、质量飞行检查等监管机制,

推行建设、监理单位驻厂监造.加强部品部件进场、施工安装、灌

浆连接等关键环节质量安全管控.提高新型建筑工业化综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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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信息化水平,提升服务能力和监管效率.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牵头,省市场监管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六、强化支撑能力建设

(一)加强科技创新.强化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高效连接、钢结

构建筑围护体系及智能建造等关键技术研究.支持骨干企业、高

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建设省级技术创新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、企业技

术中心、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.建立新型建筑工业化重大科技

成果库,编制推广技术产品目录.(省科技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牵头,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(二)健全标准体系.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设计、生产、施工、

装修、监理、验收、评价等环节标准制定,编制户型设计、构件和部

品部件标准化图集.对暂无国家、行业或地方标准的结构体系,可

由省级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查,审查意见作为工程设计、

施工、验收依据.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,省市场监管局按照职

责分工负责)

(三)加快人才培育.支持新型建筑工业化领域符合条件的高

层次人才申报国家、省级重点人才工程.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

教育,鼓励高校开设相关课程,支持校企共建现代产业学院、实习

实训基地.加强新型建筑工业化技能培训,完善技能水平评价体

系,促进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衔接.(省发展改革委、省

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

住房城乡建设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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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保障措施

(一)强化政策扶持.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,对符合条件的

企业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支持,新型建筑工业化企业实际发生研

发费用按规定实行税前加计扣除,购置智能建造等重大技术装备

按规定享受所得税、进口税收优惠等政策.装配式建筑在重污染

天气Ⅱ级及以下应急响应时,除拆除、土方挖掘、石材切割、渣土运

输、喷涂粉刷等作业外,不予停工;购买预制部品部件资金计入工

程建设投资,投资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２５％以上且工程进度达到

正负零,可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;工程质量保证金计取基数可扣除

预制构件价值部分,履约保证金可减半缴纳.省外大型企业、科研

机构入鲁投资建厂或设立区域总部、研发中心的,随迁高级管理、

技术人员享受人才引进相关政策.(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科技厅、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生态环境

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税务局、青岛市税务局按照职责分工负

责)

(二)强化示范引领.组织省级新型建筑工业化示范工程、产

业基地、产业园区建设,开展智能建造及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

应用等试点,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小巨人、瞪羚、独角兽、单项

冠军、质量标杆企业等认定,培育一批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和质量

安全标杆企业、项目.将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纳入“好品山东”品

牌体系遴选,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高端品牌培育企业名单.(省工

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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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管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(三)强化正向激励.对新型建筑工业化试点示范项目参建主

体,在行业信用评价、招标投标等方面可予以加分支持.将新型建

筑工业化技术应用纳入泰山杯等奖项评分项,符合条件的项目优

先推荐申报鲁班奖、优质工程奖等国家奖项.制定实施装配式建

筑容积率计算细则.(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按照职责分工

负责)

(四)强化金融支持.将新型建筑工业化工程、企业纳入绿色

金融、绿色债券重点支持范围,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

持,符合条件的给予低息贷款.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建筑工业化

企业通过上市或发行债券融资.(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人民银行济南分行、省税务局、山东银保监

局、青岛市税务局、青岛市银保监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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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
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

２０２２年５月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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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信息公开属性:此件主动公开

　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５月８日印发


